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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投标说明
1.1供应商对本询比采购文件中所有内容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投标，不能拆分或少报，否则投标无效。
1.2 报价必须包括：服务费、人工费、验收费、培训费、售前、售中、售后服务费、税金、招标代理服务费及不可预见费等的全部费用。
2.商务要求
1.服务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全部约定服务内容，配合采购人完成年度相关工作闭环。
2.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
3.付款方式：详见询比文件“采购项目合同书 3、付款方式”
3.服务内容与要求
包1：青海省科技企业申报辅助服务项目
（一）核心服务内容
全面配合省科技厅开展2026年度青海省科技型中小企业、青海省科技领军企业申报辅助服务工作，依托专业团队、成熟平台与全链条服务能力，通过政策宣讲、培育辅导、申报受理、材料核查、调研指导、数据分析等全流程服务，规范企业申报流程，提升企业申报质量，动态掌握全省科技企业培育情况，形成科学的数据支撑与决策参考，推动青海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（二）服务成果要求
1.完成年受理青海省科技型中小企业150家以上、青海省科技领军企业10家以上。
2.深入50家以上企业开展实地走访，动态掌握企业创新基础、研发投入、知识产权等情况，形成企业培育动态台账。
3.全年举办科技惠企政策宣讲2～4场，培训总人数不少于300人次。
4.提交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、科技领军企业年度工作总结报告1份。
5.建立年度企业申报纸质版材料档案、电子申报材料档案并归档。
（三）服务质量与合规要求
1.合规性要求：严格遵守国家及青海省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及采购合同约定，规范服务行为，依法依规开展服务工作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违规操作、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等行为，确保各项服务工作在法律与政策框架内规范、有序进行。
2.专业性要求：服务团队需具备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、科技领军企业申报辅导相关专业知识、政策法规及服务案例，熟悉相关申报管理办法及流程，具备丰富的政策解读、申报指导与企业辅导经验。
3.服务成效要求：坚持企业需求导向，强化服务意识，做好沟通协调，切实推动服务措施落地见效；申报材料形式审查准确率需达到100%，企业满意度不低于95%，确保服务成果可衡量、可评估。
4.保密要求：对服务过程中知悉的企业经营信息、申报材料、采购人内部资料等所有涉密内容，须严格执行保密规定，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。项目结束后，应按采购人要求对涉密材料予以统一销毁。
5.廉洁要求：恪守廉洁自律准则，在服务过程中不得接受服务对象的宴请、礼品、礼金及其他任何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不正当利益，自觉维护采购工作的严肃性与公信力。
包2：国家科技企业申报辅助服务项目
（一）核心服务内容
全面配合省科技厅开展2026年度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、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辅助服务工作，依托专业团队、成熟平台与全链条服务能力，通过政策宣讲、培育辅导、申报受理、材料核查、调研指导、数据分析等全流程服务，规范企业申报流程，提升企业申报质量，动态掌握全省国家科技企业培育情况，形成科学的数据支撑与决策参考，推动青海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（二）服务成果要求
1.完成年受理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50家以上、高新技术企业80家以上。
2.深入50家以上企业开展实地走访，动态掌握企业创新基础、研发投入、知识产权等情况，形成企业培育动态台账。
3.全年举办科技惠企政策宣讲2~4场，培训总人数不少于300人次。
4.提交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年度工作总结报告1份。
5.建立年度企业申报纸质版材料档案、电子申报材料档案并归档。
（三）服务质量与合规要求
1.合规性要求：严格遵守国家及青海省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与采购合同约定，依法依规开展服务工作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违规操作、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等行为，确保各项服务工作在法律与政策框架内规范、有序进行。
2.专业性要求：服务团队须具备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、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辅导等相关专业知识、政策法规及服务案例，熟悉相关申报管理办法及流程，具备丰富的政策解读、申报指导及企业服务实践经验。
3.服务成效要求：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，强化服务意识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切实推动服务措施落地见效。申报材料形式审查准确率须达到100％，企业满意度不低于95％，确保服务成果可衡量、可评估。
4.保密要求：对服务过程中知悉的企业经营信息、申报材料、采购人内部资料等所有涉密内容，须严格执行保密规定，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。项目结束后，应按采购人要求对涉密材料予以统一销毁。
5.廉洁要求：恪守廉洁自律准则，在服务过程中不得接受服务对象的宴请、礼品、礼金及其他任何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不正当利益，自觉维护采购工作的严肃性与公信力。
包3：青海省企业科技专员遴选及绩效评价辅助服务项目
（一）核心服务内容
全面配合省科技厅开展2026年度青海省企业科技专员遴选申报及年度绩效评价辅助服务工作，依托专业团队、成熟平台与全链条服务能力，通过政策宣传、申报辅导、材料核查、绩效评价、数据分析等全流程服务，规范遴选与评价工作标准，保障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开展，动态掌握全省企业科技专员服务成效，形成科学的数据支撑与决策参考。
（二）服务成果要求
1.完成年度100人以上企业科技专员遴选受理服务工作。
2.完成年度企业科技专员绩效评价受理服务工作。
3.提交企业科技专员年度工作总结报告1份。
（三）服务质量与合规要求
1.合规性要求：严格遵守国家及青海省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及采购合同约定，规范服务行为，依法依规开展服务工作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违规操作、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等行为，确保各项服务工作在法律与政策框架内规范、有序进行。
2.专业性要求：服务团队需具备企业科技专员管理、绩效评价相关专业知识及同类项目服务案例，熟悉青海省科技管理工作流程和企业科技专员管理办法，具备丰富的政策解读、申报指导与组织实施经验。
3.服务成效要求：坚持需求导向，强化服务意识，做好沟通协调，切实推动服务措施落地见效；申报材料形式审查准确率需达到100%；绩效评价工作客观公正、数据真实准确；企业及科技专员对服务的满意度不低于90%，确保服务成果可衡量、可评估。
4.保密要求：对服务过程中知悉的企业经营信息、申报材料、采购人内部资料等所有涉密内容，须严格执行保密规定，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。项目结束后，应按采购人要求对涉密材料予以统一销毁。
5.廉洁要求：恪守廉洁自律准则，在服务过程中不得接受服务对象的宴请、礼品、礼金及其他任何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不正当利益，自觉维护采购工作的严肃性与公信力。

